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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暨保險業廣告宣傳信用交易商品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範例 
金管會94.11.30金管銀（三）字第 0940030381號函准備查 

本會 94.12.14全授消字第 3762號函 
金管會97.6.10金管銀（三）字第09700107080號函准備查修正 

本會97.6.25全授消字第1850號函 
金管會101.5.16金管銀合字第10100140060號函准備查修正 

一、信用交易商品依「分期償還貸款」、「循環動用信用商品」及「信用卡分期

付款」三類訂定廣告範例，其年百分率試算基礎如次： 

類           別 
年百分率試算基礎 

貸款期間 貸款金額 

分期償

還貸款 

房貸 20年 200萬元 

二胎房貸 7年 50萬元 

車貸 5年 40萬元 

信貸 5年 30萬元 

循環動

用信用

商品 

循環理財型房貸或循環信

用貸款 以授信利率代替年百分率 

現金卡 

信用卡 以循環利率代替年百分率 

信用卡

分期付

款（＊） 

分期償還代墊消費帳款 1年 10萬元 

分期償還代墊帳單帳款 1年 10萬元 

 

＊本範例之「信用卡分期付款」僅包含「分期償還代墊消費帳款」及「分期償還代

墊帳單帳款」，不包含「分期償還預借現金」。 

二、動態廣告與平面廣告揭示項目如次： 

信用商品 

類別 

 

 

廣告類別 

分期償還貸款 循還動用信用商品 信用卡分期付款 

房

貸 

二

胎

房

貸 

車

貸 

信

貸 

循還理財

型房貸或

循環信用

貸款 

現金卡 信用卡 分期償

還代墊

消費帳

款 

分期償

還代墊

帳單帳

款 

動態廣告 總費用年百分率 
授信利
率、相關
收費標準 

授信利
率、所有費
用項目及
費率（＊） 

循環利
率、預借
現金手續
費 

總費用年百分率 

平面廣告 

貸款金額、期間、

利率、總費用金

額、總費用年百分

率 

授 信 利

率、相關

收費標準 

授 信 利

率、所有費

用項目及

費率（＊） 

循 環 利

率、預借

現金手續

費 

分期帳款金額、期

間、利率、總費用

金額、總費用年百

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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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金融機構辦理現金卡應注意事項」第 11條第 1項辦理。 

＊＊：信用交易商品除利息外，若無收取任何費用者，無需列示總費用金額、各項

費用項目及其收費標準(或費率)。 

三、動態廣告與平面廣告涵蓋之範圍如次： 
（一）動態廣告部分： 

1.動態影像：電視、電腦、網際網路、電子視訊(ATM 或於戶外、車
站、捷運、機場等撥放之動態畫面影片)。 

2.有聲廣告：廣播、電話、電子語音。 
（二）平面廣告部分： 

1.靜態影像： 
（1）幻燈片。 
（2）電腦、網際網路、ATM撥放之靜態畫面影片。 
（3）戶外、車站、捷運、機場靜態燈箱看板。 

2.紙類廣告：報紙、雜誌、傳單（包含面紙）、海報、招牌、牌坊（含
臨時擺設攤位背景板）、傳真、廣告信函。 

四、同一廣告之內容如涵括多項信用商品，應同時列示各項信用商品之年百分

率。例如涵括「分期償還貸款」及「循環動用」二種貸款條件之綜合型貸

款商品，其廣告應按第二項所定「分期償還貸款」及「循環動用信用商品」

之揭示項目，同時分別揭示各年百分率。 

五、同一信用商品如針對不同客層提供不同貸款利率、不同費用水準，或消費

者得選擇不同還款方式時，得以區間方式列示貸款利率、總費用金額及年

百分率。 

六、各項信用商品廣告中揭露年百分率時，應加註下列聲明文字： 

（一）分期償還貸款 

1.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

算，實際貸款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

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貸款產品及授信條件而有所不同。 

2.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貸款利率。 

3.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年○月○日。 

（二）循環理財型房貸、循環信用貸款或現金卡 

貸款利率之基準日為○年○月○日。 

（三）信用卡 

循環利率之基準日為○年○月○日。 

（四）信用卡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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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

算，實際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年

百分率仍視其個別產品及個人信用狀況而有所不同。 

2.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分期利率。 

3.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年○月○日。 

分期償還貸款及信用卡分期付款除利息外，若無收取任何費用（例如帳

戶管理費、信用保險費、分期付款手續費等）者，無須列示前項（一）、

（四）款第 2點之聲明文字。 

七、茲依上述廣告範例試算基礎及揭示原則，擬訂範例如附件。 


